诊所举办人承诺书

本举办人承诺：
一、本举办人不存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
（二）正在服刑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三）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
（四）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
（五）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本举办人承诺不聘用上述第(二)、(三)、(四)、(五)项所列情形之一者担任诊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本举办人了解并掌握开办诊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熟知诊所基本标准及要求。
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消防、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
四、如实提供有关备案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提供的备案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五、公司举办诊所的，如涉及医疗赔偿责任时，公司股东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当公司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支付医疗赔偿责任时，公司股东将以个人的全部财产用于清偿。
六、公司举办人应提供公司股东承担无限连带医疗赔偿责任的股东会议决议，并提供各股东相关信息。
七、如发生股东变化，原股东将有责任及时变更承诺人及会议决议，如不及时变更，原股东继续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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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签名：
